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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推广普及有关工作的通知

文号：交办运函〔2022〕5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
知》（国发〔2021〕27号）有关“提高道路客运联网售票水平，普及电子客票”的部署
要求，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就做好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推广普及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晰工作总体要求

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是更好服务广大旅客便捷出行的重要依托，是有效落实道路客运
实名制管理制度、加强市场运行监测分析的基础支撑，是加快推动道路客运转型升级、
助力旅客联程运输发展的有效路径。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道路客运
电子客票推广普及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将其纳入本地区交通运输重点工作任务台账，
按照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提质扩面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任务目标，把握时间节
点，实化工作举措，全力推进二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及定制客运线路电子客票服务全覆
盖。

二、稳步扩大覆盖范围

北京、天津、河北等20个已经开展道路客运电子客票试点推广工作的省份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做法，强化跟踪指导，加强技术支撑，确保本省份道路
客运电子客票服务持续稳定运行。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湖北、安徽、广西、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等1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道
路客运电子客票系统技术规范》（JT/T 1306—2020）要求，科学制定道路客运电子客
票推广普及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各有关汽车客运站和技术支持单位全力推进辖区内道路
客运电子客票普及应用，确保2022年11月底前实现辖区内二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和定制
客运线路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全覆盖。鼓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积极引导具备条
件的三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开展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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